110年2月25日109學年度第二學期第1次系務會議通過
畢業專題課程製作契約書
甲方：
乙方：淡江大學學校財團法人淡江大學

緣甲乙雙方透過畢業專題合作方式，由乙方提供數位課程製作服務予甲方，乙方團隊成員包括淡江大學學校財團法人淡江大學教育科技學系之教授及學生(指導教授：OOO；學生：OOO)，立契約人同意下列共同遵守事項：

第一條：合作標的及交付項目
1.課程主題：
2.課程內容：
3.專案製作期間：OOO年OO月OO日至OOO年OO月OO日
(本契約之第五、六、七條之約定無期限限制，為永久有效)
4.課程時數：學習時間2至3小時
5.其他：由甲乙雙方協調溝通
6.完成數位課程應交付予甲方

第二條：合作方式
乙方及乙方團隊成員於製作前應充分與甲方溝通。執行時，如有任何問題，應隨時與甲方確認，並以甲乙方討論後之內容為製作課程之依據，最終以數位教材方式呈現。

第三條：甲乙雙方同意為完成第一條所訂之合作標的，提供必要之經費與資源，協助學生完成校外專業技能之訓練及實習。

第四條：利益衝突
甲乙雙方同意遴選參與合作之學生時，應注意利益衝突迴避。

第五條：保密責任
1.乙方及乙方團隊各成員同意並知悉，因本約之緣故，甲方得提供甲方之資料(包含公司介紹、文件、圖檔、軟硬體、logo、商標等)供乙方及乙方團隊各成員製作課程之用，相關資料係為甲方之智慧財產、營業秘密或機密資訊，除製作本契約之課程外，乙方及乙方團隊各成員皆不得為其他目的使用或揭露予第三人，若有違反須負一切法律責任(如刑法之洩密罪或違反營業秘密法等一切民刑事之責任)。
2.製作課程之內容，除經甲方書面認可，而可由乙方或乙方團隊成員公開展出或使用之部份外，應維持其機密性。乙方或乙方團隊各成員不得將未經甲方書面同意之部份公開(包括展出或以其他方式提供予第三人)，否則亦為違反保密責任，若有違反須負一切法律責任(如刑法之洩密罪或違反營業秘密法等一切民刑事之責任)。

第六條：擔保事項
乙方及乙方團隊各成員擔保關於課程所使用之素材，絕無侵害任何第三人之著作權或其他權利，如有第三人因課程對甲方主張任何權利，由乙方負責處理並負擔相關賠償事宜。

第七條：權利歸屬
課程之所有權、著作財產權或其他智慧財產權歸屬甲方所有。甲方對課程享有修改、增刪等一切權利，並得以任何方式利用製作課程。

第八條：依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五款，甲方需使用學校或其所屬單位之名稱、標章者，應由乙方定明其授權方式、使用方法及範圍，並合意執行之。

第九條：製作期間
本契約課程之製作期間為OOO年O月O日至OOO年O月O日。製作期間如需修改，由甲乙雙方另行協調。

第十條：禁止轉包
乙方及乙方團隊各成員不得轉包予第三人製作課程。

第十一條：契約份數及管轄法院
1.本契約書一式貳份，甲方及乙方簽章後生效，雙方各執一份。
2.本契約之準據法為中華民國法律。因本契約所生爭執，均以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第十二條：乙方在OOO年O月期末呈現、OOO年O月期末呈現及OOO年O月畢業成果展覽，包含教材的整體架構、目次及課程內容，可呈現的內容依甲乙雙方討論之意見為準。

立契約書人：
甲方：
代表人：
地址：
電話：

乙方：淡江大學學校財團法人淡江大學
科系：教育科技學系
代表人：校長 葛煥昭
合約負責人系主任：
乙方團隊成員:
指導教授：
學生：
地址：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電話：(02)2621-5656分機2535






OOO年OO月OO日
